
泉港区 2019 年 3 月“12369”环保举报平台受

理情况公示

2019 年 3 月，我局共接到 7 件投诉举报，其中不受理 1 件，

受理 6 件（微信渠道 3 件、电话渠道 3 件、网络渠道 0 件）。3

月份共办结 5 件，办理中 4 件。情况如下：

泉港区

3 月情况
办理中

不受理 受理 办结

1 6 5 4



办结情况公示
序

号
举报编号 举报内容 办理情况

1 1902253505050204

50

在居民住宅及学校（惠华中学）

后方设立鞋面革面加工厂，排烟

未处理（二楼）直接徘往领居家

窗门，站在地面门口可以直接闻

到废气排放的塑料异味和冲气。

经现场核实，举报人反映的鞋面加工点经营者为陈史斌，现场

主要生产设备有 20 台整烫机台及 1台小型生物质燃料锅炉，并约有

10个工作人员从事相关工作。

2月 25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会同界山镇政府工作人对陈史斌鞋面

加工点进行检查。检查时，该加工点正在生产，其生物质锅炉产生

的水蒸汽用于鞋面整烫，部分水蒸汽通过排烟管道外排。同时，在

整烫过程中因释放蒸汽，产生一定噪声，存在一定的环境隐患。经

质询该加工点业主，该加工点尚未办理相关环评手续。对此情况，

我局已下发相关文书，责令该加工点停止生产，不得擅自恢复生产。

2
1902253500000201

92

下管自然村一家石材加工厂加工

时产生烟尘且噪声扰民，生产废

水排到水池里溢出，污染环境。

经与举报人取得联系及现场核查，举报人反映的石材厂系柯鹏

辉个人经营，该石材厂位于界山镇界山村与下管自然村交界，主要

从事石材加工，现场主要生产设备为：大切机 1 台、小切机 1 台及

手动切机若干。

2019 年 2 月 28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会同界山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柯

鹏辉石材厂进行检查。检查时，该石材厂正在生产，其生产场所未

进行密闭处理，石材切割加工时，粉尘及噪声会对周边环境会造成

一定的影响。该石材厂厂内沉淀水池水位较高，但现场未发现池水

外溢情况。同时，我局执法人员在厂区门口处发现一滩白色水体，

疑似近期雨水冲刷厂区周边地面所致。经质询业主并调阅相关资料，

该石材厂未办理相关环评手续。

针对该情况，我局已对其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，责令

该石材厂立即停止生产加工行为，不得擅自恢复生产。同时，我局

已会同界山镇政府及区供电服务分中心工作人员，对柯鹏辉石材厂

采取停电措施。

3
1902283505000208

29

泉州市泉港区南埔镇沙格村许店

自然村和港泉村交界处有一采石

场，排放粉尘和噪声，污染环境。

经核实，举报人反映的采石场实名为泉州市泉港区祥茂建材有

限公司，该公司主要从事建筑废弃物（废建筑渣料及石头房拆迁废

弃物）加工。其年产 100 万吨石子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8

年 1 月 30 日通过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审批（泉港环监审 2018-2 号），

于 2018 年 10 月完成自主验收；其年产 50 万吨机制砂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通过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审批（泉港环监

审 2019-5 号）。

3月 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泉州市泉港区祥茂建材有限公司进行

检查。经核查，该公司厂区北侧及西侧主要以居民住宅用地及山体，

其余侧为空杂地及道路用地。检查时，该公司正在对厂区北侧及西

侧山体进行露天开凿采石作业，作业过程产生的粉尘及噪声会对周

边的群众造成一定影响。

对于上述情况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已要求该公司要严格落实企

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规范运行厂区内各项污染防治设施，下一步，

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对该公司的环境监管，督促该公司及时落实相关

整改措施。鉴于该公司露天开凿采石情况，属于矿山秩序问题。根

据《泉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》（泉委发〔2017〕 23 号）

第二十三项第三款规定及部门职责分工，我局已将相关情况函告区

自然资源局。



序

号
举报编号 举报内容 办理情况

4
1903083505000208

50

泉州市泉港区南埔镇南埔村富士

石材厂，噪音和粉尘污染环境。

经核实，举报人反映的石材厂实名为泉州富士石业有限公司，

该公司主要从事石材加工。其环境影响报告表分别于 1999 年及 2002

年通过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审批（泉港环监审 1999-28 号、泉港环监

审 2002-61 号），排污许可证编号：350505-2017-00004，有效期至

2022 年 1 月 23 日。

3月 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泉州富士石业有限公司进行检查。检

查时，该公司未生产，相关生产设备未运行，厂区内空地上撒落较

厚粉尘。因该公司距离周边民宅较近，生产作业过程产生的粉尘及

噪声会对周边的群众造成一定影响。对此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要求

该公司立即开展厂区空地粉尘清理工作，并采取切实有效的防尘抑

尘及减振降噪措施，降低对周边群众的环境影响。

3月 13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对该公司进行检查。检查时，该

公司未生产，相关生产设备未运行，厂区内空地上粉尘已清理大半。

该公司厂区内已新增一台喷雾装置，并正组织工作人员对厂区厂房

破损处进行修补。业主现场表示，拟购置两台吸尘设备，对生产过

程中产生粉尘进行收集处理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督促该公司落实相关整改工作，并加强对

该公司的环境监管，保障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。已向举报人反映相

关办理情况。

5
1903143505050100

06

1、塑料破碎污水到处乱放，流到

农田里；2、化工桶的气味很难闻；

3、这块地方是农业用地并非工业

用地；4.不分时间段的工作，机

器声音太大影响正常作息时间。

经与举报人取得联系及现场核实，举报人反映的塑料破碎厂实

名为泉州市诺德塑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诺德公司”）。该

公司租用原泉州泉港金万源金属有限公司厂房及场地（位于泉港区

驿峰路南侧），主要从事废旧塑料的回收、破碎加工。调阅泉州泉

港金万源金属有限公司土地证，其土地证上载明：编号为泉港国用

（2006）第 0030 号，地类（用途）为工业。该公司于 2018 年因未

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超标排放水污染物和不正常

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被我局立案查处。

3月18日及3月25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诺德公司进行突击检查。

检查时，该公司均未生产，相关生产设备未启用，未发现有污水外

排迹象。现场未发现化工原料空桶。经调阅相关资料及质询业主，

该公司相关环评手续正在报批过程中。

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已要求该公司要严格落实企业环境保护主体

责任，规范配套并运行厂区内各项污染防治设施，在未完善相关环

评手续前，不得擅自恢复生产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加强对诺德公

司环境监管力度，保障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。


